
全国环境监测（检测）行业协会 

社会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团体标准
实施工作会议 

 

主办单位：环境监测协会命运共同体  

承办单位：安徽省环境检测行业协会  

时间：2021年2月25日（14：30-16：30） 

地点：腾讯会议号288630066（参会密码666666） 



共商共筑----环境监测协会命运共同体  

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--全国首个生态
环境监测机构从业人员上岗考核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 



全国12省联合发布团体标准  

《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持证上岗考核管理规定》  



全国12省联合发布团体标准  

《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持证上岗考核管理规定》  



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 

印发《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》  



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《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
行动方案》文件明确指出”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”  

（十六）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

46.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。制定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，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建立

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、自律公约，规范会员行为。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制定发布产品和服务标准，参与

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及有关政策法规。  

47.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监督作用。加快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市场中介组织，提升市场专业化

服务能力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，深化检验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市场化

改革，促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和认证机构发展。  

48.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。加强政策宣传，更好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健全公众参与监督的激励机制，

修订完善有奖举报制度，完善对恶意中伤生产经营者、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“打假”行为的认定细则和

处罚制度。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信息公示制度。  

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
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（人社部发﹝ 2 0 2 0﹞ 9 6号）  

二、主要措施  

（一）扩大贯通领域。 

以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系列职称评审为工作重点，将贯通领域扩大为工程、农业、工艺美术、文物博物、

实验技术、艺术、体育、技工院校教师等职称系列。支持高技能人才取得经济、会计、统计、审计、翻译、

出版、通信、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可在职业分类基础上，根据

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新兴职业、新兴领域贯通办法，明确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专业对应关系。  

（二）完善高技能人才职称评价标准。  

1.淡化学历要求。对两类人才贯通的职称系列，具备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，均可

参加职称评审，不将学历、论文、外语、计算机等作为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。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；

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；取得高级技

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，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。高技能人才参加

职称评审应在现工作岗位上近3年年度考核合格。  

 

 

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
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（人社部发﹝ 2 0 2 0﹞ 9 6号）  

二、主要措施  

（三）创新高技能人才职称评价机制。  

综合采用理论知识考试、技能操作考核、业绩评审、面试答辩、竞赛选拔等多种方式评价高技能人才。支持有条件的地

区和单位对高技能人才单独分组、单独评审。支持高技能人才密集、技术实力较强、内部管理规范的规模以上企业自主

开展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。积极吸纳优秀高技能人才参加相关职称评审委员会、专家库，参与制定评价标准。  

（四）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。  

符合职业技能评价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按有关规定申请参加相应职业（工种）的职业技能评价。专业技术人才取得

助理级、中级、副高级职称，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申报条件的，可分别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对应职业（工种）的高级工、

技师、高级技师职业技能评价。取得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1年后，可按累计工作年限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晋级评价。

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，注重操作技能考核。具有所申报职业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的，可免于理论知识考试。具

有相应职业（工种）技能等级水平的优秀人才可直接申报该职业（工种）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。用人单位可根据国家职

业技能标准和行业企业评价规范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标准条件。  

 

 



在危机中育新机     于变局中开新局  


